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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关于促进优秀退役军人
到中小学任教的实施意见

内退役军人发〔2023〕10 号

各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满洲

里市、二连浩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退役军人工作重

要论述，落实退役军人事务部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关

于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意见》（退役军人部发

〔2022〕46 号）文件精神，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的优势

特点，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现就

我区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有关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

见。

一、加强退役军人教师人才培养

（一）强化思想政治理论学习。扎实抓好退役军人全员适应

性培训，在退役军人退出现役后，组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学习，

进一步引导退役军人发扬政治信念坚定、使命责任强烈、作风素

养过硬等方面的特殊优势，深刻认识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、民族

的希望的重要意义，树立为党和人民培养可靠接班人的信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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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扩充师范专业学历教育。认真落实退役军人招考政策，

保障全区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参加高考按规定享受加分照顾。有

条件的高校要优化招生结构、扩大师范类学科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

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、专升本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计划。

在读全日制师范专业退役大学生士兵均实行学费减免，并全部享

受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政策。按规定做好退役大学生士兵复

学转专业等工作。对退役军人报考专升本师范专业，按规定确定

对应专业范围。支持区内高校优先开放师范类专业并提供专业补

习等帮助，鼓励开设退役军人师范教育、体育专业专修班。

（三）强化退役军人教育教学能力培训。对自治区接收安置

的 35 周岁以下、专科及以上学历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复员干

部，有意投身教育事业的，经考试选拔、择优录取后，委托内蒙

古师范大学对符合基础条件且有从教意愿的退役军人进行为期

一年的免费专项培训，提升教育教学能力素质。符合条件的退役

军人每人最多可参加一次免费培训，参训人员培训期间的培训

费、住宿费等由接收安置地财政予以保障，伙食、交通等费用自

理。

二、畅通退役军人教师任教通道

（四）实施专项招聘。每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时，根据用

人单位需求设置一定比例的“项目人员”岗位，允许大学生退役军

人报考。符合岗位招聘条件的也可报考定向招聘“服务基层项目”

教师岗位。



— 3 —

（五）推进校园安置。每年安置转业军官和符合政府安排工

作条件的退役士兵时，各地要适当增加学校接收安置指数，盟市、

旗县（市、区）至少提供 1 个中小学岗位供退役军人选择，中小

学行政、工勤空岗优先接收安置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军官和退役

士兵。

（六）发挥能力特长。各地要将获得教师资格的退役军人纳

入中小学兼职体育教师选聘范围，支持退役军人在学校军训任务

中担任军训教官。鼓励各中小学积极购买聘用退役军人企业提供

校园安保、红色教育等服务，相关岗位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退役

军人。

三、搭建退役军人教师发展平台

（七）适当放宽条件。综合考虑服役年限等因素，在中小学

教师招聘时，对军队服役 2 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，可适

当放宽年龄和学历条件，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招录。

（八）完善职业保障。退役军人教师的服役年限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计算养老保险缴费年限。绩效工资分配、职称评定、岗位

晋级考核中，在学科带头人、骨干教师、骨干班主任、先进工作

者评选中，综合考虑退役军人教师的教学业绩、教书育人实效以

及对学校的贡献作用，全面客观评价，体现激励导向，落实好促

进退役军人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。

（九）注重发挥作用。遵循教师成长规律，加强退役军人教

师的专业培训和跟踪培养，配备优秀骨干教师传帮带。发挥好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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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军人教师优势，重点在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教育，在理想、道德、纪律、法治、国防和民族团结教育中提

供施展才能的舞台空间，巩固学校思想文化阵地，加强国家安全

教育。

（十）强化激励宣传。深入挖掘退役军人教师先进事迹，选

树先进典型，纳入优秀退役军人资源库，推荐参加各级“模范退

役军人”、“最美退役军人”等评选，进一步增强荣誉感、责任感。

教育部门在“优秀教师”评选时，同等条件下，应优先考虑退役军

人教师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十一）健全工作组织推进机制。各级退役军人、教育、人

社部门要共同建立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工作组织

推进机制，发挥党委退役军人工作领导小组、教育工作领导小组

作用，重要工作、重大问题高位推动。各地可结合实际，深化政

策统筹和政策衔接，提出具体落实措施。

（十二）明确责任分工协同。各级退役军人、教育、编办、

人社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强化信息沟通共享，

建立定期会商机制，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。退役军人部门负责

宣传动员、摸清底数、审核退役军人身份，引导退役军人结合自

身实际积极参加中小学教师招聘；将教育教学能力专项培训纳入

退役军人教育培训补助项目范围，合理统筹使用经费，提高资金

使用效率。教育部门负责指导师范院校和中小学校制定培养和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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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计划，督促师范院校和中小学校落实各项倾斜政策，指导青少

年综合实践基地及各学校开展国防教育相关活动等。编制部门负

责退役军人教师岗位公开招聘、转业军官和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

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中的编制安排和保障等。人社部门负责中小学

公开招聘中退役军人的入职手续办理、备案等。

（十三）加强督导跟踪落实。各职能部门要统一思想，高度

重视退役军人教师培养工作，按照实施方案总体要求，明确目标、

细化措施，迅速动员部署，切实履职尽责，密切沟通配合。要确

保退役军人教师培养数量和质量，确保退役军人进校园渠道畅

通，确保我区退役军人教师培养工作取得成效。自治区各职能部

门将是否落实促进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工作作为评价履行教

育、退役军人事务职责和对学校实施绩效奖励、评优评先等方面

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内蒙古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

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3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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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3 日印发


